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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二题：在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201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慧卿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现时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审批企业的上市申请，并没有对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列出任何要求。有一间去年在港上市的公司，在上市前有报道指其在日本的分

公司曾涉嫌纵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事件，以及无理解雇。另一方面，去年一月刊

宪的《公司条例草案》的拟议条文中，规定公司须于其业务审视中载有若干环境、

社会及管治事项（例如其环境政策及表现、其遵守相关法律及规例的情况、公司

与其雇员、顾客及供货商的主要关系，以及其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宜），而

港交所就此亦计划发出《环境、社会及管治汇报指引》（《指引》）。就此，行

政机关可否告知本会： 

 

（一） 当局有何措施推动上市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劳工待遇、妇

女权益、人权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下的要求）； 

 

（二） 是否知悉，港交所有否规管在港上市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就

申请初次公开招股上市的企业作出相关审查）；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

何；及 

 

（三） 鉴于港交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把《指引》中的汇报规定由建议最佳常规

升级为「不遵守则须解释」的要求，是否知悉港交所落实这项目标的时间表为何？ 

 

答复： 

 

主席： 

 

  我对问题的三部分回复如下： 

 

（一）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正积极逐步建立上市公司披露其有关环境、社会

及管治事宜的长远文化。首先，港交所致力提高上市公司对汇报上述事宜的意识，

并介绍汇报的方法和理由。为此，港交所在二零一一年五月至七月期间以上市公

司为对象，赞助了五场为期半天的免费讲座及 10场全日免费工作坊。接着，港交

所会把汇报所需步骤的培训材料及参考资料，登载在其网站，为上市公司展开汇

报工作提供实用的支持。 

 



  港交所现正就《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的拟稿进行咨询。该《指引》

旨在提供简单易用的参考，协助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社会及管治汇报，涵盖工作

环境质素、环境保护、营运惯例及小区参与。咨询期将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九日完

结。 

 

  另一方面，现正由立法会审议的《公司条例草案》引进了一项新规定，要求

公众公司及相对较大型的私人公司拟备具分析性和前瞻性的业务审视，作为董事

报告的一部分。其中，业务审视会涵盖公司的环境政策及表现，并说明公司与其

雇员、顾客、供货商和其它人士的重要关系。这项规定将有助提倡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期望条例草案能于本届立法会内能早日获得通过。 

 

（二）一般而言，港交所对上市公司及首次公开招股申请人就有关企业社会责任

方面的要求，与其它主要市场的做法一致，涵盖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 

 

  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建议上市公司在年报的「管理层讨论及分析」

章节中披露与下述各项有关信息：业务风险；环境政策；有关小区、社会、道德

及名声事宜的政策及表现；与员工、顾客、供货商及其它人士的重要关系等。 

 

  就首次公开招股申请人而言，根据《公司条例》，招股章程须载有投资者对

申请人业务及前景作出有根据的评估所须的资料。根据《上市规则》，招股章程

亦须披露首次公开招股申请人有否严重违反任何法律及规例，以及任何对投资者

评估申请人业务及前景有重大影响的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此外，如上市申请

人是矿业公司，则须在其上市文件中提供以下数据：因环境、社会及健康安全问

题引起的风险；非政府组织对矿产及╱或勘探项目的持续性的影响；为以持续发

展方式补救、复修以至关闭及迁拆设施所需的资金计划；项目或产业的环境责任；

及任何与正进行勘探或采矿的土地有关的申索，包括任何家族或当地人提出的申

索。 

 

（三）有关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有关责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

的级别的建议，港交所将于实施《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后评估有关事宜，

并会根据市场意见及进展，进一步就披露内容及责任程度咨询市场。  

完 


